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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草案）》提请审议

干扰安全驾驶或将被罚款五百元
城市的文明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民的文明素质。为提升

市民文明素质、制止不文明行为，今年3月份，省人大常委会正式将

《河北省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列为“年内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的立法

项目”，由省人大常委会自主立法。11月21日，在河北省第十三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

员杨金深做了关于《河北省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草案）》的说明，并提请

大会审议。

本报记者 杨佳薇

“作为省级创制性立法，《条

例（草案）》共六章五十二条。”杨

金深介绍说，整体框架上，《条例

（草案）》注重把握法律与道德、

促进与处罚的关系，体现引导与

惩戒相结合、行为与责任相衔

接，并充分考虑城乡差异；对文

明行为促进机制及保障措施作

出基本规定，把实践中广泛认

同、较为成熟、操作性强的文明

行为要求及时上升为法律规范，

同时规定了兜底条款，为各设区

市立法留有必要空间；坚持倡导

与规范并重，《条例（草案）》中对

文明行为基本规范是对公民最

基本的道德义务和法律要求，对

见义勇为等较高标准的道德要

求也作了鼓励性规定。

《条例（草案）》规定，所谓文

明行为，是指遵守宪法、法律、法

规规定，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符合社会主义道德要求，维

护公序良俗、弘扬时代新风、推

动社会进步的行为。公民应当

支持和积极参与文明行为促进

工作，有权劝阻、制止、投诉、举

报不文明行为，对文明行为促进

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杨金深介绍说，《条例（草

案）》明确了精神文明建设委员

会及其办事机构，各级人民政府

及其有关部门，人民团体、企事

业单位、社会组织、村民委员会、

居民委员会等主体在文明行为

促进工作中的相关职责。

《条例（草案）》规定，县级以

上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统筹推

进本行政区域内的文明行为促

进工作。县级以上精种文明建

设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具体负责

本行政区域内文明行为促进工

作的规划指导、任务协调和督导

检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将文明行为促进工作纳入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推动文明

行为促进工作与经济社会协调

发展。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

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文明

行为促进工作。

文明生活方式：公民应当采取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公共秩序文明行为：公民应当遵守公共场所礼仪和管

理规范，爱护公共设施、设备，维护公共秩序。

公共环境文明行为：公民应当遵守环境卫生管理规

范，维护公共环境卫生，合理使用环境卫生设施。

公共交通文明行为：公民应当遵守文明出行行为规范

和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定，维护交通秩序与安全。

经营文明行为：商品经营者、服务提供者应当遵守文

明经营公约和行业规范、管理规定，保障消费者权益。

旅游文明行为：公民在旅游活动中应当遵守公共秩

序、社会公德和旅游文明行为规范，尊重当地风俗习惯和

宗教信仰，保护生态环境，不涂画、破坏、损毁旅游设施和

文物古迹、风景名胜等旅游资源。

网络文明行为：公民应当遵守有关规定使用网络，不

编造、散布虚假信息，不传播低俗信息，利用互联网发布、

发送广告，不得影响用户正常使用网络。

文明就医：公民应当文明就医，尊重医学规律和医务

人员，配合开展诊疗活动，通过合法途径处理医疗纠纷，不

得侮辱、谩骂、威胁、殴打医务人员，不得在医院聚众闹事

或者实施其他扰乱正常诊疗秩序的行为。

《条例（草案）》规定，公民违

反规定实施不文明行为，情节严

重、社会影响恶劣的，相关行政执

法部门可以向其所在单位、居住

社区通报或者采取适当方式、在

适当范围和时限内向社会公布其

行为事实、证据等信息，但涉及国

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信

息及未成年的个人信息除外。

行政执法部门应当制定不文

明行为举报激励措施，设立举报、

投诉平台，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向

举报人、投诉人反馈处理结果，

并为举报人、投诉人保密。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当

建立健全不文明行为的失信联

合惩戒联动机制，建立联合惩戒

措施清单，按照有关规定发布失

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并通过本

级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实现与其

他部门共享。

行政执法部门对违反本条例

规定，情节严重、社会影响恶劣、

拒不执行处罚决定的不文明行

为，应当及时准确报送公共信

用信息平台，并依照有关规定

实施信用联合惩戒。

杨金深介绍说，《条例（草

案）》不仅引用“信用体系”健全了

守法诚信褒奖机制和违法失信行

为联合惩戒机制，还规定了“就业

激励”，使褒奖机制更为完善和具

有可操作性。

《条例（草案）》规定，鼓励国

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

体、社会组织对单位职工、会员的

文明行为进行表彰奖励，鼓励和

支持单位职工、会员劝阻、制止不

文明行为。鼓励和支持公民采取

合法、适当的方式见义勇为，按照

有关规定对见义勇为人员予以表

彰、奖励和保障。

鼓励 和 支 持 公 民 无 偿 献

血，自愿捐献造血干细胞、人体

器官（组织）、遗体，依法保障捐

献者本人及其配偶和直系亲属

的合法权益。鼓励和支持单位、

个人开展扶贫、济困、扶老、救

孤、恤病、助残、优抚等慈善活

动，依法保障慈善活动当事人的

合法权益。鼓励和支持单位、个

人依法设立志愿服务组织，依法

参加志愿服务活动。鼓励有关

单位、组织为开展志愿服务提供

场所和其他便利条件。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有关部

门、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及其办

事机构，对获得道德模范、劳动模

范、优秀志愿者等称号或者文明

行为受到县级以上表彰的，记入

个人档案或者个人信用记录，纳

入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依法

将良好的道德作为职业资格准

入、职称评审的重要条件。鼓励

用人单位在招聘录用、职位晋

升、待遇激励等方面对道德模

范、劳动模范、优秀志愿者等称

号获得者予以优待。

《条例（草案）》规定，从建筑

物、构筑物内向城市公共管理空

间抛掷物品的，由城市管理和相

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五十元

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

的，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

款。在建筑物的阳台外、窗外、

屋顶、平台、外走廊、楼道等空间

堆放、吊挂影响他人生活、危害

他人安全物品的，由物业管理主

管部门责令改正，处警告；拒不

改正的，处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

下罚款。

制造噪声、饲养宠物干扰他

人正常生活的，由公安机关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

法》第五十八条、第七十五条的规

定进行处罚。在公共设施上乱

涂乱画，随意张贴、悬挂、散发广

告、传单，随地吐痰、便溺、随意

丢弃、倾倒垃圾、污水等废弃物，

不及时清理宠物排泄物的，依照

《河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条

例》第十七条、第二十条、第三十

七条第二款、第四十条的规定处

罚。

在医院、中小 学 校 、幼 儿

园、博物馆、公共交通工具等

依法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区

域）吸烟，依照《河北省爱国卫

生条例》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处

罚。在城区道路抛撒、焚烧丧

葬祭奠物品的，由城市管理主

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警告或

者 五 十 元 以 上 二 百 元 以 下 罚

款。

不按车票载明的座位乘坐，

强占他人座位的，处警告或者五

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干扰

驾驶人安全驾驶的，处警告或者

二百元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二百

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规定，采取威胁、

侮辱、推搡等方式打击报复劝阻

人、投诉人和举报人的，尚未构成

违反治安管理处罚行为的，由公

安机关责令改正，并处二百元以

下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处罚

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

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处理；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条例（草案）》中发布了八条

公共文明行为基本规范。包括

文明生活方式、公共秩序文明

行为、公共环境文明行为、公共

交通文明行为、经营文明行为、

旅游文明行为、网络文明行为

和文明就医。

亮点

保障

鼓励
规范

处罚

八条公共文明行为基本规范

八条公共文明行为基本规范

创制性立法明确界定文明行为

不文明行为或将被披露曝光

良好的道德或将成职业资格准入条件

高空抛物或将被罚款五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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